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

第二届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决议

（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通过）
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于2009年5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应到常委9人，实到常委及授权代表9人。会议邀请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有关司局的领导参加会议，符合农合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

会议选举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农合委员会第二届主任单位；选举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为农合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副主任单位；选举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农合委员会第二届副主任单位。会议同意聘任协会农金部主任董汉光兼任农合委员会第二届办公室主任；同意聘任辽宁省联社王俊祥为农合委员会第二届办公室副主任。会议审议通过《农合委员会常委会及办公室会议制度的议案》。

会议认为，农合委员会新一届主任单位、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单位的产生，新一届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聘任符合农合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充分考虑农合委员会工作的需要，能有效调动农合会员单位的积极性，是公平民主的体现。

会议指出，农合委员会常委会及办公室会议制度，对于农合委员会常委会及办公室进一步规范、有效地开展工作，加强农合会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具有重要作用。

